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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王先生和张女
士来到六合区某摄影公司。看完摄
影公司展示的样片后，二人选定了
5988元的婚纱照套餐，并签订了婚
纱摄影合同。摄影公司给王先生二
人拍了婚纱照后，让其挑选照片进
行后期修图，并将最终效果图发给
张女士。张女士左看右看总觉得照
片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遂向摄
影公司提出修图意见。

照片经过第二次修图，张女士
还是觉得达不到她的要求，而且她
与摄影公司人员沟通也不太愉快，
于是，就向摄影公司提出全额退款
的要求。摄影公司拒绝后，张女士
二人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摄
影公司退还全部费用。

法庭上，王先生与张女士表示，

在前期沟通拍摄事宜时，工作室提
供的宣传单页上写明全新婚纱、礼
服任意挑选，但是在交付定金准备
拍摄时发现婚纱、礼服并不是全
新，而且还有一部分礼服是要另外
花钱租赁的。因为签订的合同写明
了定金不退不换不转让，使得他们
必须继续拍摄。

对此，摄影公司辩称，如果原告
误认婚纱是全新的，可以拒绝拍
摄，当时就提出异议，而不是等公
司依约完成了婚纱摄影拍摄和精修
等工作后再提出异议并起诉。现在
对方要求全额退款，公司无法接
受。关于修图问题，二次修图后通
知原告过来看图、选图，但原告又
说人在外地，公司把图片发给原
告。因对照片不满意，原告在某短
视频平台发布不实言论及视频，破
坏公司的形象。

六合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现
有证据，摄影工作室前期宣传单内
容与实际摄影服务确有出入，但消
费者在发现问题后并没有提出异
议、停止拍摄，而是接受了摄影公
司提供的各项服务，现原告主张要
求全额退款，理由并不充分。双方
后期修图过程中产生争议，原告提
交的照片肉眼可见修图过度、不自
然，针对被告提出的原告在某短视
频平台发布的涉及该工作室负面言
论视频，经查证并不存在捏造、歪
曲事实的情形。

庭审程序结束后，在双方当事
人一致同意下，承办法官组织双方
当事人进行调解，耐心细致地向二
人释明相关法律法规，从实质性化
解矛盾等角度出发分析发生成因，
从法律法规角度出发剖析退款标准
及责任划分，逐渐消除了双方的对
立情绪。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由摄
影公司一次性向王先生二人退款
3000元，并在法官的见证下当庭支
付了款项。张女士则当庭把发布的
有关摄影公司的视频全部删除，并
以双方再无诉讼必要为由向法院提
出撤诉申请。法庭认为撤诉申请系
王先生二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
法律规定，裁定准予撤诉，该案顺
利化解。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
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
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
定时，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
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同时，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
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
价。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
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
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消费者
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
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
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
权，但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名誉
的除外。

现代快报讯（记者 孙苏皖）南
京市栖霞区一单亲妈妈跟女儿发
生激烈争吵，一气之下将女儿物
品从7楼扔下。因砸坏两辆汽车
造成损失已达2万元左右，达到故
意毁坏财物罪的立案标准，单亲
妈妈王某被判拘役9个月，缓刑1
年。

2023 年 11 月 5日晚上 10 点
多，南京市栖霞区某小区发生高
空抛物，陶瓷水杯、行李箱、快递
盒等从天而降，砸坏了停在停车
场的两辆汽车。民警接到小区居
民报警后，赶到现场找到了从7楼
高空抛物的王某。

经了解，王某是单亲妈妈，平
时照顾女儿十分辛苦，压力比较
大，而女儿正值青春叛逆期，两人
之间经常爆发争吵。当晚，她跟

女儿发生激烈争吵后一气之下发
生了该行为。“因为女儿夜不归
宿，王某在情急之下就将女儿的
陶瓷水杯、行李箱、快递盒这些物
品，从女儿房间阳台窗户直接扔
下。”承办检察官说。

在民警的教育下，王某认识
到自己高空抛物行为的危险性，
可为时已晚，她冲动之下已经触
犯了刑法。据悉，《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高
空抛物罪，规定：“从建筑物或者
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
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案发后，王某积极赔偿了车
主损失，也认罪认罚。法院审理
后综合考量，以故意毁坏财物罪
判处王某拘役9个月，缓刑1年。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王然 李
晓霞 记者 王晓宇）目前，多家电
商平台先后发布支持“仅退款”机
制，即允许消费者在一定条件下，
向商家发起“不退货仅退款”的申
请，然而这一机制却成为一些消
费者“薅羊毛”的获利工具。近
日，连云港市灌南县人民法院就
审结一起因“仅退款”引发的网络
买卖合同纠纷，被告人赵某被判
处退还8元拉面货款，并赔偿相关
经济损失400多元。

赵某在某电商平台店铺购买
拉面，收到货后发现其中一盒拉
面破损，便在平台店铺申请退
款。在平台“急速退款”机制的保
护下，赵某在未寄出货品的情况
下就收到了平台退款，但此后，贪
小便宜的赵某却并未将货品退

回。商家在沟通无果后，将赵某
起诉至灌南县人民法院，请求赵
某退还物品差价8元并赔偿经济
损失等800元。

因被告人赵某无正当理由未
到庭参加诉讼，法官依法缺席开
庭进行了审理，依法判决赵某返
还商家货款8元，以及因诉讼产生
的调查费用400元，材料打印费用
40元，诉讼费用被告承担14元，
共计462元。

履行期届满，赵某并未按照
判决履行给付义务。法官及书记
员主动联系被告人赵某，提醒其
按期履行的重要性，告知其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及要
承担的法律后果，赵某意识到自
身行为违背了诚信原则，最终通
过微信群主动履行了款项。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史冬爱 邵
臻 记者 曹德伟）6月 27日，江苏丹
阳警方公布一起案件，安徽籍女子
刘某为博取关注度、获取流量，用
空镜头配以夺人眼球的文字发布至
某短视频平台，造谣某鞋业公司负
责人对其实施侵害，给该公司造成
不良社会影响。因行为已构成虚构
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刘某被公安机
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

6月 18日，丹阳市公安局民警
在工作中发现，网民“大学毕业生”通
过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一段对着被褥
拍摄的视频。从画面中央所配文字
可以看出，发帖人在指控某鞋业公司
负责人对其实施强奸致其生子，并对
其母子二人持续加以侵害。

为查明事实真相，丹阳市公安
局多部门联动，迅速找到该条视频
的发布者刘某。令人大跌眼镜的
是，刘某根本就不认识她配文中所
指控的某鞋业公司负责人。

在新桥派出所，刘某如实供述

了其虚构事实的心理动机。原来，
刘某曾于 2017 年 7月在安徽省宿
州市某鞋业公司上班，当年9月离
职。在此期间，刘某并没有结识，
甚至没有见过这家鞋业公司负责
人。6月18日下午，刘某在丹阳市
丹北镇新桥其出租屋内刷短视频，
觉得无聊，便对着家中被褥拍摄了
一段视频，并配文“某某鞋业老板
强奸我，杀人犯，还有一个私生子
不管不问，自己结婚生子，还要弄
死我和孩子，某某鞋业老板还有能
控 制 人 的 东 西 ，还 能 帮 着 找 女
人”。编辑好后，女子在该平台发
布，而目的仅仅是为了博取关注
度、赚取流量。

该视频发布后，杜撰了“某鞋业
公司负责人持续对某位女性实施侵
害”的虚假信息，引发网络关注，给
该鞋业公司造成负面影响。因行为
已构成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丹
阳市公安局依法对刘某给予治安处
罚。

罚！为博眼球女子竟造谣被侵害生子

不满婚纱照P图效果，要求退款
在法院调解下，摄影公司退还了顾客部分费用

单亲妈妈7楼怒扔女儿物品砸坏两辆车
法院：拘役9个月缓刑1年

网购8元拉面“仅退款”不退货，买家被诉

网络购物中，诚实信用是非常重要的，消费者应当遵守买卖合
同的约定，不得利用平台上的“仅退款”功能，侵犯商家利益；消费者
恶意“仅退款”需承担责任，切莫因小失大，自毁前程。商家也应当
按照合同的约定提供服务和商品，并尊重消费者的权益。

法条中规定，有高空抛物的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要从严处
理。本案中造成车辆损失已达 2 万元左右，已经达到故意毁坏财物罪
的立案标准。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处罚比高空抛物罪重。所以，根据法
条的规定，检方将本案定性为故意毁坏财物罪。

网络购物不满意，可以申请
七天无理由退货。那么，当婚纱
照拍摄完、选完片，对照片修图
效果不满意，可以要求退款吗？
近日，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调
解了一起因不满婚纱照P图效
果要求退款的服务合同纠纷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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